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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： 

附件： 海報一批另行寄發 

 

主旨：為向民眾宣導學名藥用藥政策，惠請各縣市公會協助發放海報予

各社區藥局張貼及推廣，詳見說明段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查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第四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，學名藥

係指與國內已核准之藥品具同成分、同劑型、同劑量、同療效

之製劑。而學名藥製造廠亦需符合國際醫藥品稽查協約組織之

藥品優良製造規範（PIC/S GMP）。 

二、 另在藥品供應面，藥品易受到國內外市場情勢影響供應不穩定，

加上民眾的用藥習慣，則可能會造成缺藥的問題，是以，為穩

定藥品供應及降低藥品成本，我國政府亦發展鼓勵民眾使用學

名藥政策。 

三、 爰此，本會為致力及協助政府政策推廣學名藥，特以印製宣導

海報委請各縣市公會發放予社區藥局，並邀請各社區藥局協助

將海報張貼至藥局明顯處，以使民眾更理解學名藥及傳達鼓勵

使用之意。 

 
正  本：各縣市藥師公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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